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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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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30號
原      告  于懷珍  
訴訟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廖泓境
被      告  楊碧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俊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等事件，於民國115年5月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18,905元，及其中新臺幣157,913元自民國114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64,925元，及其中新臺幣203,933元自民國114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請求於新臺幣1,518,905元本息範圍內，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其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楊碧玲連帶負擔55％，被告楊碧玲負擔2％，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10,000元為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518,9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0,000元為被告楊碧玲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碧玲如以新臺幣1,564,92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前於民國100 年8 月27日與被告所訂立之湯城世紀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2條、湯城世紀透天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1條第1 項約定雙方於本件買賣合約涉訟時，同意由本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0頁、第78頁），是兩造間既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本件亦係因契約關係所生之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8月27日分別與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總瑩公司）及被告楊碧玲簽訂「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透天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約定購買坐落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湯城世紀丁區編號N棟11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總價金為新臺幣（下同）910萬元。而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0條第1 項約定，被告總瑩公司應於102年12月15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總瑩公司遲至106年4月20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且未依約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即106年10月20日前通知交屋。而原告已繳房地價款272萬元。被告總瑩公司於107年4月3日將系爭房地過戶予原告，惟系爭房地瑕疵狀況嚴重，未達可交屋狀態，已經前案即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40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4號（下稱前案訴訟）認定系爭房地未達完工交屋狀態，依原告已繳納房地價款判命被告應給付106年10月21日至109年5月31日間遲延交屋之損害賠償。然被告於前案訴訟敗訴確定後，迄今未對系爭房地進行施工，系爭房地未達可交屋狀態，房屋結構破損毀壞不堪，無門窗、無水電、樓板破洞、管線破裂、樓梯歪斜、室內外多處積水，處於非可適宜居住房屋，非屬堪用狀態。原告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 項及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 項第4 款所載，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之遲延交屋之損害賠償2,482,515元（計算式：259萬元×5/10000×1,917 日）。又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已支出110年5月至114年8月間之交屋前管理費、地價稅及房屋稅共157,913元（管理費50,800元＋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1條第1 項約定，請求被告楊碧玲賠償原告已支出之律師費8萬元。末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2條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2條第1 項約定，屬聯立契約，且具連帶不可分性，任何部分違約視同被告2人違約，被告2人應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㈡、聲明：
１、被告總瑩公司應給付原告2,640,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2,640,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前兩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其給付責任。
４、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訂系爭房地契約迄今，原告僅給付價金259萬元，尚有651萬元迄未給付，而預售屋工程之進行須買受人配合繳納各期期款始能持續進行，原告未繳納期款致系爭房地之工程無由進行，自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本件因原告繳款遲延，致無法完工、無法進行後續相關驗屋及通知交屋，被告並未有交屋通知遲延之責。況原告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前即應將交屋款以外之自備款及因變更設計增加之工程款付清，被告雖已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惟原告迄未再給付款項，難認原告之對待給付已履行。原告迄今僅給付房地價款之28％，且前案訴訟已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535,551元，而後續原告未配合履行其義務，反係拖延多年又再提起本訴，已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縱認被告須負擔遲延責任，原告就系爭房地繳納之價款僅259萬元，加計前案訴訟金額1,535,551元，倘再於本件請求2,482,515元，合計4,018,066元，已超過原告繳納價金之一倍，顯非合理，故本件應有酌減違約金之必要。另原告應不得再就遲延利息請求法定遲延利息；縱認原告得請求律師費，亦應考量兩造有將律師費與裁判費同視之意，故應如同裁判費負擔考量原告敗訴比例之部分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00年8月27日分別與被告總瑩公司、楊碧玲簽訂系爭房地契約，以房地總價910萬元買受系爭房地。系爭房屋契約所訂取得使用執照期限為102年12月15日，被告總瑩公司於106年4月20日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被告於107年4月3日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原告迄今已繳納系爭房地價金259萬元，系爭房地110年5月至114年8月間之管理費、地價稅及房屋稅共157,913元（管理費50,800元＋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且因本件訴訟支付律師費用8 萬元。且前案訴訟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1,535,551元、109年度地價稅7,142元、房屋稅16,206元，及109年4月至110年4月之管理費13,000元等情，有卷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前案訴訟判決、系爭房地管理費繳納證明、地價稅繳納證明書、房屋稅繳納證明書、律師費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98頁、第129頁至第17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針對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判斷如下：
㈠、遲延利息部分：
１、按所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判決理由中，就當事人所主張訴訟標的以外之重要爭點，依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本於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應解為同一當事人於後訴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不得作相反之主張或判斷而言（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曾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訴請被告給付自106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經前案訴訟判決認定被告總瑩公司有逾期通知交屋之情形，應依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等規定，給付原告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且被告楊碧玲應與被告總瑩公司負不真正連帶給付義務，而判決原告勝訴確定。本件原告係以被告迄未通知交屋，故就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之遲延利息再為請求，與前案訴訟之當事人及基礎原因事實均屬相同，兩造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既已將「被告總瑩公司是否有逾期通知交屋之違約情形」、「原告是否得請求遲延利息」、「被告得否以原告未付後續款項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被告楊碧玲與被告總瑩公司是否需負不真正連帶給付義務」等事項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點，由兩造各於前案訴訟程序中為充分之攻擊、防禦、舉證及辯論，經法院為實質上之審理而為前開判斷，被告復未能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上開確定判決之判斷，則依上開說明，兩造就前揭重要爭點於本件訴訟即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再為相反之判斷，始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是被告於本件再就前案上開爭點所判斷之事實予以否認，並再次提出「被告未有交屋通知之遲延」、「原告應先繳交期款被告始須交屋」等與前案訴訟相同之抗辯，自不足取。
３、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此為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明定（見本院卷第125頁）。經查，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地迄今仍有牆面破損、水泥裸露、管線外露等多處施工未完成之情形，有該房地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99頁至第119頁），系爭房屋既存有該等影響房屋遮風蔽雨功能及居住安全之重大瑕疵，自難認被告已履行其通知交屋義務；被告復無法舉證證明其已修補上開瑕疵並通知原告交屋，故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再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又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明定該遲延利息以單利計算，故原告就該遲延利息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４、被告另辯稱原告自前案訴訟判決後，未積極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並配合撥付銀行貸款，自107年迄今分文未給付，且對被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置之不理、又片面辦理地址變更致退件，有違民法上之誠信原則，更有權利濫用之嫌等語。惟按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又然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另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查原告係行使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權利，自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非屬權利濫用。且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3條第4項第1、2款之約定，被告總瑩公司須先通知交屋，原告始有配合交屋並於實際交屋時繳清價款之義務，被告總瑩公司通知交屋義務與原告繳付房地價金義務並非互為對待給付關係。是被告自106年10月21日起遲延迄今未能交屋已近9年，其中歷經前案訴訟仍未能依約交屋，被告未能先履行其交屋義務，反係於112年間多次催告原告繳交價金，實有未洽，是其所辯原告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等語，自無可採。
５、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對於損害賠償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上開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遲延利息，為原告因被告總瑩公司因遲延交屋致其遲未取得系爭房地占有使用所生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爰審酌被告總瑩公司為專業建設公司，興建系爭房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且有多項瑕疵，且於歷經前案訴訟，迄已近9年任憑房屋荒廢而仍未能補正瑕疵並依約通知交屋，違約情節非輕，致原告無法辦理交屋並使用收益，影響其住居、生活規劃及經濟狀況，及原告另已請求被告給付遲延期間內之房屋稅、地價稅及管理費，另考量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違約金以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5計算之方式，換算週年利率為18.25%，已逾現行民法第205條關於法定最高利率之限制，原告未能使用收益系爭房地所受損害亦未達於該數額，該違約金確有過高，參酌上情及兩造其他一切客觀經濟情況，認上開違約金應酌減為依週年利率10%計算，始屬相當。查原告已繳納系爭房地價款259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上開規定按週年利率10％計算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共計1,1918日，原告誤算為1,917日）之違約金，其金額為1,360,992元【計算式：2,590,000元×（1918日）/365×10%＝1,360,99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原告依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及系爭土地契約第12條請求被告2人不真正連帶給付1,360,992元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㈡、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部分：
１、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甚明。
２、查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屬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之定型化契約，依上說明，內政部公告之應記載事項構成兩造間買賣契約之內容（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8頁）。系爭房屋契約第18條第2款固約定：「產權移轉登記後所發生之房屋稅或各項稅不論其登記名義為何人，概由買方負擔」（見本院卷第38頁），且未約定交屋前管理費之負擔，惟觀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賣方應擔任本預售屋共有部分管理人，並於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後移交之。雙方同意自交屋日起，由買方按月繳付共有部分管理費」、「地價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等語，明確規定交屋前應由賣方負擔管理費、地價稅、房屋稅，透天房屋契約約定自產權移轉登記後即應由買方負擔房屋稅及地價稅，與應記載事項相違，且不利於原告，自屬無效，應以上開應記載事項關於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之規定構成原告與被告總瑩公司間房屋買賣契約之內容。
３、再查，被告迄未交付系爭房地予原告，惟原告已支付系爭房地110年至113年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110年5月至114年8月之管理費50,800元，合計157,913元，有管理費繳費明細表、地價稅、房屋稅繳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78頁），且為被告所未為爭執，從而，原告依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擔該等地價稅、房屋稅及管理費合計157,913元，即屬有據。原告依上開規定之請求既屬有據，則其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見起訴狀第8頁，本院卷第14頁），即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㈢、律師費部分：　　　　　
１、系爭土地契約第11條第1款約定：「凡因本件買賣約定而涉訴訟者，……敗訴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律師費、訴訟費用」(見本院卷第78頁)，即約定敗訴者須負擔對造律師費，且該款約定將訴訟費用與律師費併列，衡以訴訟費用係由兩造依勝敗訴比例負擔，該約定關於律師費負擔方式自應為相同解釋，從而，在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情況，應以敗訴之比例負擔對造之律師費，始符兩造約定真意。是被告此部分辯以律師費應按兩造勝敗訴比例比擔等語，應為可採。
２、經查，原告因本件訴訟委任律師支付第一審委任費用8萬元，有收據可憑（見本院卷第179頁）。而原告除律師費以外之請求金額為2,640,428元，其中1,518,905元（1,360,992元+157,913元）勝訴，依其勝訴比例計算，得求被告楊碧玲給付律師費46,020元（計算式：80,000元×1,518,905元/2,640,428元＝46,0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關於地價稅、房屋稅及管理費共157,913元、律師費46,020元，加計利息之起算日為114年11月27日（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217頁），應堪認定。至遲延利息1,360,992元不得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已如前述，故原告就此求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陳，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預售屋應記載事項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30號

原      告  于懷珍  

訴訟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廖泓境

被      告  楊碧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俊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等事件，於民國115年5月4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18,905元

    ，及其中新臺幣157,913元自民國114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64,925元，及其中新臺幣2

    03,933元自民國114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請求於新臺幣1,518,905元本息範圍內，如任一被告

    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其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楊碧玲連帶負擔55

    ％，被告楊碧玲負擔2％，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10,000元為被告總瑩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如以新臺幣1,518,9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0,000元為被告楊碧玲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碧玲如以新臺幣1,564,925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前於民國100 年8 月27日與

    被告所訂立之湯城世紀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2條、湯

    城世紀透天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1條第1 項約定雙方於本

    件買賣合約涉訟時，同意由本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0

    頁、第78頁），是兩造間既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本件亦係因

    契約關係所生之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8月27日分別與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總瑩公司）及被告楊碧玲簽訂「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

    （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透天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

    （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

    ，約定購買坐落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湯城世紀

    丁區編號N棟11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總價金為新臺

    幣（下同）910萬元。而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0條第1 項約定

    ，被告總瑩公司應於102年12月15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

    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總

    瑩公司遲至106年4月20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且未依約於領得

    使用執照6 個月內即106年10月20日前通知交屋。而原告已

    繳房地價款272萬元。被告總瑩公司於107年4月3日將系爭房

    地過戶予原告，惟系爭房地瑕疵狀況嚴重，未達可交屋狀態

    ，已經前案即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40號、臺灣高等法院11

    0年度上字第274號（下稱前案訴訟）認定系爭房地未達完工

    交屋狀態，依原告已繳納房地價款判命被告應給付106年10

    月21日至109年5月31日間遲延交屋之損害賠償。然被告於前

    案訴訟敗訴確定後，迄今未對系爭房地進行施工，系爭房地

    未達可交屋狀態，房屋結構破損毀壞不堪，無門窗、無水電

    、樓板破洞、管線破裂、樓梯歪斜、室內外多處積水，處於

    非可適宜居住房屋，非屬堪用狀態。原告爰依系爭房屋契約

    第14條第2 項及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 項第4 款所載，請求

    被告給付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之遲延交屋之

    損害賠償2,482,515元（計算式：259萬元×5/10000×1,917 

    日）。又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

    2項規定及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已支出110年5月至114年8月間之交屋前管理費、地價稅及房

    屋稅共157,913元（管理費50,800元＋地價稅29,015元＋房屋

    稅78,098元）。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1條第1 項約定，

    請求被告楊碧玲賠償原告已支出之律師費8萬元。末依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第22條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2條第1 項約定

    ，屬聯立契約，且具連帶不可分性，任何部分違約視同被告

    2人違約，被告2人應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㈡、聲明：

１、被告總瑩公司應給付原告2,640,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２、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2,640,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

    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前兩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

    範圍內，免除其給付責任。

４、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訂系爭房地契約迄今，原告僅給付價金259萬元，尚有

    651萬元迄未給付，而預售屋工程之進行須買受人配合繳納

    各期期款始能持續進行，原告未繳納期款致系爭房地之工程

    無由進行，自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本件因原告繳款遲延，

    致無法完工、無法進行後續相關驗屋及通知交屋，被告並未

    有交屋通知遲延之責。況原告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前即應將交

    屋款以外之自備款及因變更設計增加之工程款付清，被告雖

    已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惟原告迄未再給付款項，難

    認原告之對待給付已履行。原告迄今僅給付房地價款之28％

    ，且前案訴訟已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535,551元，而後續

    原告未配合履行其義務，反係拖延多年又再提起本訴，已違

    反民法第148條規定。縱認被告須負擔遲延責任，原告就系

    爭房地繳納之價款僅259萬元，加計前案訴訟金額1,535,551

    元，倘再於本件請求2,482,515元，合計4,018,066元，已超

    過原告繳納價金之一倍，顯非合理，故本件應有酌減違約金

    之必要。另原告應不得再就遲延利息請求法定遲延利息；縱

    認原告得請求律師費，亦應考量兩造有將律師費與裁判費同

    視之意，故應如同裁判費負擔考量原告敗訴比例之部分等語

    ，資為抗辯。

㈡、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00年8月27日分別與被告總瑩公司、楊碧玲簽

    訂系爭房地契約，以房地總價910萬元買受系爭房地。系爭

    房屋契約所訂取得使用執照期限為102年12月15日，被告總

    瑩公司於106年4月20日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被告於107

    年4月3日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原告迄今已繳納系爭

    房地價金259萬元，系爭房地110年5月至114年8月間之管理

    費、地價稅及房屋稅共157,913元（管理費50,800元＋地價稅

    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且因本件訴訟支付律師費用8

     萬元。且前案訴訟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10月21日起至

    109年5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1,535,551元、109年度地價稅7,

    142元、房屋稅16,206元，及109年4月至110年4月之管理費1

    3,000元等情，有卷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前案訴訟判決、系爭房

    地管理費繳納證明、地價稅繳納證明書、房屋稅繳納證明書

    、律師費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98頁、第129

    頁至第17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針對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判斷如下：

㈠、遲延利息部分：

１、按所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判決理由中，就當事人所主

    張訴訟標的以外之重要爭點，依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

    時，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

    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本於民事

    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應解為同一當事人於後訴就該已經法院

    判斷之重要爭點，不得作相反之主張或判斷而言（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曾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訴請被告給付自106年10月

    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經前案

    訴訟判決認定被告總瑩公司有逾期通知交屋之情形，應依應

    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等規定，給付原告逾期通知交屋

    之遲延利息，且被告楊碧玲應與被告總瑩公司負不真正連帶

    給付義務，而判決原告勝訴確定。本件原告係以被告迄未通

    知交屋，故就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之遲延利息再

    為請求，與前案訴訟之當事人及基礎原因事實均屬相同，兩

    造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既已將「被告總瑩公司是否有逾期通

    知交屋之違約情形」、「原告是否得請求遲延利息」、「被

    告得否以原告未付後續款項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被告楊

    碧玲與被告總瑩公司是否需負不真正連帶給付義務」等事項

    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點，由兩造各於前案訴訟程

    序中為充分之攻擊、防禦、舉證及辯論，經法院為實質上之

    審理而為前開判斷，被告復未能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上

    開確定判決之判斷，則依上開說明，兩造就前揭重要爭點於

    本件訴訟即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再為相反之判

    斷，始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是被告於本件再就前案

    上開爭點所判斷之事實予以否認，並再次提出「被告未有交

    屋通知之遲延」、「原告應先繳交期款被告始須交屋」等與

    前案訴訟相同之抗辯，自不足取。

３、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

    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

    方，此為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明定（見本院卷第

    125頁）。經查，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06

    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地

    迄今仍有牆面破損、水泥裸露、管線外露等多處施工未完成

    之情形，有該房地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99頁至第119頁）

    ，系爭房屋既存有該等影響房屋遮風蔽雨功能及居住安全之

    重大瑕疵，自難認被告已履行其通知交屋義務；被告復無法

    舉證證明其已修補上開瑕疵並通知原告交屋，故原告自得依

    上開規定再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

    日止」之遲延利息。又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明定該

    遲延利息以單利計算，故原告就該遲延利息再請求法定遲延

    利息，即屬無據。

４、被告另辯稱原告自前案訴訟判決後，未積極履行其給付價金

    之義務，並配合撥付銀行貸款，自107年迄今分文未給付，

    且對被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置之不理、又片面辦理地址變更

    致退件，有違民法上之誠信原則，更有權利濫用之嫌等語。

    惟按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

    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又然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

    ，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

    。另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

    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

    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

    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

    善運用之方法。查原告係行使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權利，自

    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非屬權利濫用。且依系爭房

    屋契約第13條第4項第1、2款之約定，被告總瑩公司須先通

    知交屋，原告始有配合交屋並於實際交屋時繳清價款之義務

    ，被告總瑩公司通知交屋義務與原告繳付房地價金義務並非

    互為對待給付關係。是被告自106年10月21日起遲延迄今未

    能交屋已近9年，其中歷經前案訴訟仍未能依約交屋，被告

    未能先履行其交屋義務，反係於112年間多次催告原告繳交

    價金，實有未洽，是其所辯原告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等語

    ，自無可採。

５、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

    第252條定有明文。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

    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

    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公平合

    理之衡量；對於損害賠償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

    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

    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上開應記載事項第15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之遲延利息，為原告因被告總瑩公司因遲延

    交屋致其遲未取得系爭房地占有使用所生損害賠償總額預定

    性質之違約金。爰審酌被告總瑩公司為專業建設公司，興建

    系爭房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且有多項瑕疵，且於歷經前案

    訴訟，迄已近9年任憑房屋荒廢而仍未能補正瑕疵並依約通

    知交屋，違約情節非輕，致原告無法辦理交屋並使用收益，

    影響其住居、生活規劃及經濟狀況，及原告另已請求被告給

    付遲延期間內之房屋稅、地價稅及管理費，另考量應記載事

    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違約金以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

    萬分之5計算之方式，換算週年利率為18.25%，已逾現行民

    法第205條關於法定最高利率之限制，原告未能使用收益系

    爭房地所受損害亦未達於該數額，該違約金確有過高，參酌

    上情及兩造其他一切客觀經濟情況，認上開違約金應酌減為

    依週年利率10%計算，始屬相當。查原告已繳納系爭房地價

    款259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上開規定按週年利率1

    0％計算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共計1,1918日

    ，原告誤算為1,917日）之違約金，其金額為1,360,992元【

    計算式：2,590,000元×（1918日）/365×10%＝1,360,992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則原告依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

    、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及系爭土地契約第12條請

    求被告2人不真正連帶給付1,360,992元之遲延利息，即屬有

    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㈡、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部分：

１、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

    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

    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

    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

    定甚明。

２、查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屬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之定型化契約，

    依上說明，內政部公告之應記載事項構成兩造間買賣契約之

    內容（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8頁）。系爭房屋契約第18條

    第2款固約定：「產權移轉登記後所發生之房屋稅或各項稅

    不論其登記名義為何人，概由買方負擔」（見本院卷第38頁

    ），且未約定交屋前管理費之負擔，惟觀應記載事項第16條

    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賣方應擔任本預

    售屋共有部分管理人，並於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後移交之。雙方同意自交屋日起，由買方按月繳付共有部

    分管理費」、「地價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

    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房屋稅以賣

    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

    後由買方負擔」等語，明確規定交屋前應由賣方負擔管理費

    、地價稅、房屋稅，透天房屋契約約定自產權移轉登記後即

    應由買方負擔房屋稅及地價稅，與應記載事項相違，且不利

    於原告，自屬無效，應以上開應記載事項關於房屋稅、地價

    稅、管理費之規定構成原告與被告總瑩公司間房屋買賣契約

    之內容。

３、再查，被告迄未交付系爭房地予原告，惟原告已支付系爭房

    地110年至113年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110年5

    月至114年8月之管理費50,800元，合計157,913元，有管理

    費繳費明細表、地價稅、房屋稅繳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165頁至第178頁），且為被告所未為爭執，從而，原

    告依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負擔該等地價稅、房屋稅及管理費合計157,913元

    ，即屬有據。原告依上開規定之請求既屬有據，則其依民法

    第176條、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見起訴狀第8頁，

    本院卷第14頁），即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㈢、律師費部分：　　　　　

１、系爭土地契約第11條第1款約定：「凡因本件買賣約定而涉訴

    訟者，……敗訴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律師費、訴訟費用」(見本

    院卷第78頁)，即約定敗訴者須負擔對造律師費，且該款約

    定將訴訟費用與律師費併列，衡以訴訟費用係由兩造依勝敗

    訴比例負擔，該約定關於律師費負擔方式自應為相同解釋，

    從而，在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情況，應以敗訴之比例負擔

    對造之律師費，始符兩造約定真意。是被告此部分辯以律師

    費應按兩造勝敗訴比例比擔等語，應為可採。

２、經查，原告因本件訴訟委任律師支付第一審委任費用8萬元，

    有收據可憑（見本院卷第179頁）。而原告除律師費以外之

    請求金額為2,640,428元，其中1,518,905元（1,360,992元+

    157,913元）勝訴，依其勝訴比例計算，得求被告楊碧玲給

    付律師費46,020元（計算式：80,000元×1,518,905元/2,640

    ,428元＝46,0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及

    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關於地價稅、房屋稅

    及管理費共157,913元、律師費46,020元，加計利息之起算

    日為114年11月27日（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

    被告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217頁），應堪認定。至遲延利

    息1,360,992元不得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已如前述，故原

    告就此求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陳，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預售屋應記載事項之

    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

    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30號

原      告  于懷珍  

訴訟代理人  楊智全律師

被      告  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廖泓境

被      告  楊碧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俊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等事件，於民國115年5月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18,905元，及其中新臺幣157,913元自民國114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64,925元，及其中新臺幣203,933元自民國114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請求於新臺幣1,518,905元本息範圍內，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其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楊碧玲連帶負擔55％，被告楊碧玲負擔2％，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10,000元為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518,9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0,000元為被告楊碧玲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碧玲如以新臺幣1,564,92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前於民國100 年8 月27日與被告所訂立之湯城世紀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2條、湯城世紀透天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1條第1 項約定雙方於本件買賣合約涉訟時，同意由本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0頁、第78頁），是兩造間既有合意管轄之約定，本件亦係因契約關係所生之訴訟，揆諸首揭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00年8月27日分別與被告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總瑩公司）及被告楊碧玲簽訂「透天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透天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約定購買坐落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湯城世紀丁區編號N棟11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總價金為新臺幣（下同）910萬元。而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0條第1 項約定，被告總瑩公司應於102年12月15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總瑩公司遲至106年4月20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且未依約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即106年10月20日前通知交屋。而原告已繳房地價款272萬元。被告總瑩公司於107年4月3日將系爭房地過戶予原告，惟系爭房地瑕疵狀況嚴重，未達可交屋狀態，已經前案即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40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74號（下稱前案訴訟）認定系爭房地未達完工交屋狀態，依原告已繳納房地價款判命被告應給付106年10月21日至109年5月31日間遲延交屋之損害賠償。然被告於前案訴訟敗訴確定後，迄今未對系爭房地進行施工，系爭房地未達可交屋狀態，房屋結構破損毀壞不堪，無門窗、無水電、樓板破洞、管線破裂、樓梯歪斜、室內外多處積水，處於非可適宜居住房屋，非屬堪用狀態。原告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 項及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 項第4 款所載，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之遲延交屋之損害賠償2,482,515元（計算式：259萬元×5/10000×1,917 日）。又依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已支出110年5月至114年8月間之交屋前管理費、地價稅及房屋稅共157,913元（管理費50,800元＋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1條第1 項約定，請求被告楊碧玲賠償原告已支出之律師費8萬元。末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2條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2條第1 項約定，屬聯立契約，且具連帶不可分性，任何部分違約視同被告2人違約，被告2人應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㈡、聲明：

１、被告總瑩公司應給付原告2,640,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2,640,4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前兩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其給付責任。

４、被告楊碧玲應給付原告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訂系爭房地契約迄今，原告僅給付價金259萬元，尚有651萬元迄未給付，而預售屋工程之進行須買受人配合繳納各期期款始能持續進行，原告未繳納期款致系爭房地之工程無由進行，自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本件因原告繳款遲延，致無法完工、無法進行後續相關驗屋及通知交屋，被告並未有交屋通知遲延之責。況原告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前即應將交屋款以外之自備款及因變更設計增加之工程款付清，被告雖已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惟原告迄未再給付款項，難認原告之對待給付已履行。原告迄今僅給付房地價款之28％，且前案訴訟已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535,551元，而後續原告未配合履行其義務，反係拖延多年又再提起本訴，已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縱認被告須負擔遲延責任，原告就系爭房地繳納之價款僅259萬元，加計前案訴訟金額1,535,551元，倘再於本件請求2,482,515元，合計4,018,066元，已超過原告繳納價金之一倍，顯非合理，故本件應有酌減違約金之必要。另原告應不得再就遲延利息請求法定遲延利息；縱認原告得請求律師費，亦應考量兩造有將律師費與裁判費同視之意，故應如同裁判費負擔考量原告敗訴比例之部分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100年8月27日分別與被告總瑩公司、楊碧玲簽訂系爭房地契約，以房地總價910萬元買受系爭房地。系爭房屋契約所訂取得使用執照期限為102年12月15日，被告總瑩公司於106年4月20日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被告於107年4月3日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原告迄今已繳納系爭房地價金259萬元，系爭房地110年5月至114年8月間之管理費、地價稅及房屋稅共157,913元（管理費50,800元＋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且因本件訴訟支付律師費用8 萬元。且前案訴訟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1,535,551元、109年度地價稅7,142元、房屋稅16,206元，及109年4月至110年4月之管理費13,000元等情，有卷附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前案訴訟判決、系爭房地管理費繳納證明、地價稅繳納證明書、房屋稅繳納證明書、律師費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98頁、第129頁至第17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針對原告本件請求，本院判斷如下：

㈠、遲延利息部分：

１、按所謂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判決理由中，就當事人所主張訴訟標的以外之重要爭點，依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本於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應解為同一當事人於後訴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不得作相反之主張或判斷而言（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1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曾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訴請被告給付自106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經前案訴訟判決認定被告總瑩公司有逾期通知交屋之情形，應依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等規定，給付原告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且被告楊碧玲應與被告總瑩公司負不真正連帶給付義務，而判決原告勝訴確定。本件原告係以被告迄未通知交屋，故就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之遲延利息再為請求，與前案訴訟之當事人及基礎原因事實均屬相同，兩造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既已將「被告總瑩公司是否有逾期通知交屋之違約情形」、「原告是否得請求遲延利息」、「被告得否以原告未付後續款項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被告楊碧玲與被告總瑩公司是否需負不真正連帶給付義務」等事項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爭點，由兩造各於前案訴訟程序中為充分之攻擊、防禦、舉證及辯論，經法院為實質上之審理而為前開判斷，被告復未能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上開確定判決之判斷，則依上開說明，兩造就前揭重要爭點於本件訴訟即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再為相反之判斷，始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是被告於本件再就前案上開爭點所判斷之事實予以否認，並再次提出「被告未有交屋通知之遲延」、「原告應先繳交期款被告始須交屋」等與前案訴訟相同之抗辯，自不足取。

３、按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此為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明定（見本院卷第125頁）。經查，原告於前案訴訟中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10月2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地迄今仍有牆面破損、水泥裸露、管線外露等多處施工未完成之情形，有該房地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99頁至第119頁），系爭房屋既存有該等影響房屋遮風蔽雨功能及居住安全之重大瑕疵，自難認被告已履行其通知交屋義務；被告復無法舉證證明其已修補上開瑕疵並通知原告交屋，故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再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之遲延利息。又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明定該遲延利息以單利計算，故原告就該遲延利息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４、被告另辯稱原告自前案訴訟判決後，未積極履行其給付價金之義務，並配合撥付銀行貸款，自107年迄今分文未給付，且對被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置之不理、又片面辦理地址變更致退件，有違民法上之誠信原則，更有權利濫用之嫌等語。惟按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又然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另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查原告係行使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權利，自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非屬權利濫用。且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3條第4項第1、2款之約定，被告總瑩公司須先通知交屋，原告始有配合交屋並於實際交屋時繳清價款之義務，被告總瑩公司通知交屋義務與原告繳付房地價金義務並非互為對待給付關係。是被告自106年10月21日起遲延迄今未能交屋已近9年，其中歷經前案訴訟仍未能依約交屋，被告未能先履行其交屋義務，反係於112年間多次催告原告繳交價金，實有未洽，是其所辯原告有違民法第148條規定等語，自無可採。

５、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對於損害賠償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上開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遲延利息，為原告因被告總瑩公司因遲延交屋致其遲未取得系爭房地占有使用所生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爰審酌被告總瑩公司為專業建設公司，興建系爭房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且有多項瑕疵，且於歷經前案訴訟，迄已近9年任憑房屋荒廢而仍未能補正瑕疵並依約通知交屋，違約情節非輕，致原告無法辦理交屋並使用收益，影響其住居、生活規劃及經濟狀況，及原告另已請求被告給付遲延期間內之房屋稅、地價稅及管理費，另考量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所定違約金以每逾1日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5計算之方式，換算週年利率為18.25%，已逾現行民法第205條關於法定最高利率之限制，原告未能使用收益系爭房地所受損害亦未達於該數額，該違約金確有過高，參酌上情及兩造其他一切客觀經濟情況，認上開違約金應酌減為依週年利率10%計算，始屬相當。查原告已繳納系爭房地價款259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上開規定按週年利率10％計算自109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共計1,1918日，原告誤算為1,917日）之違約金，其金額為1,360,992元【計算式：2,590,000元×（1918日）/365×10%＝1,360,99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原告依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第4款、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及系爭土地契約第12條請求被告2人不真正連帶給付1,360,992元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㈡、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部分：

１、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甚明。

２、查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屬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之定型化契約，依上說明，內政部公告之應記載事項構成兩造間買賣契約之內容（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8頁）。系爭房屋契約第18條第2款固約定：「產權移轉登記後所發生之房屋稅或各項稅不論其登記名義為何人，概由買方負擔」（見本院卷第38頁），且未約定交屋前管理費之負擔，惟觀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賣方應擔任本預售屋共有部分管理人，並於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後移交之。雙方同意自交屋日起，由買方按月繳付共有部分管理費」、「地價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等語，明確規定交屋前應由賣方負擔管理費、地價稅、房屋稅，透天房屋契約約定自產權移轉登記後即應由買方負擔房屋稅及地價稅，與應記載事項相違，且不利於原告，自屬無效，應以上開應記載事項關於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之規定構成原告與被告總瑩公司間房屋買賣契約之內容。

３、再查，被告迄未交付系爭房地予原告，惟原告已支付系爭房地110年至113年地價稅29,015元、房屋稅78,098元、110年5月至114年8月之管理費50,800元，合計157,913元，有管理費繳費明細表、地價稅、房屋稅繳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78頁），且為被告所未為爭執，從而，原告依應記載事項第16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擔該等地價稅、房屋稅及管理費合計157,913元，即屬有據。原告依上開規定之請求既屬有據，則其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見起訴狀第8頁，本院卷第14頁），即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㈢、律師費部分：　　　　　

１、系爭土地契約第11條第1款約定：「凡因本件買賣約定而涉訴訟者，……敗訴之一方應負擔他方律師費、訴訟費用」(見本院卷第78頁)，即約定敗訴者須負擔對造律師費，且該款約定將訴訟費用與律師費併列，衡以訴訟費用係由兩造依勝敗訴比例負擔，該約定關於律師費負擔方式自應為相同解釋，從而，在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情況，應以敗訴之比例負擔對造之律師費，始符兩造約定真意。是被告此部分辯以律師費應按兩造勝敗訴比例比擔等語，應為可採。

２、經查，原告因本件訴訟委任律師支付第一審委任費用8萬元，有收據可憑（見本院卷第179頁）。而原告除律師費以外之請求金額為2,640,428元，其中1,518,905元（1,360,992元+157,913元）勝訴，依其勝訴比例計算，得求被告楊碧玲給付律師費46,020元（計算式：80,000元×1,518,905元/2,640,428元＝46,0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關於地價稅、房屋稅及管理費共157,913元、律師費46,020元，加計利息之起算日為114年11月27日（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算，見本院卷第217頁），應堪認定。至遲延利息1,360,992元不得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已如前述，故原告就此求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陳，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預售屋應記載事項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